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嘉原簡字第11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原告與被告洋雅琳等間代位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洋雅琳前向原告請領信用卡使用，未依約繳

款，原告對被告洋雅琳之前開債權，已取得本院106年度司

執字第2614號債權憑證在案，被告洋雅琳應清償原告新臺幣

191,098元及依執行名義所應清償之利息。坐落嘉義縣○里

○鄉○○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7分之1、同段208-1地號土

地應有部分7分之1（以下合稱系爭土地）於民國110年4月26

日以權利取得為登記原因，由被告洋雅琳等人取得土地所有

權並為公同共有。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公同

共有存續期間或分管契約之約定，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

824條之規定，自得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又原告為被告洋

雅琳之債權人，被告洋雅琳自應償還原告借款之時，得以行

使共有物分割請求權之方式取得財產，進而清償債務，惟被

告洋雅琳卻怠於行使且已陷於無資力，原告自有行使代位權

以保全債權之必要。為此，依民法第242條、第823條第1

項、第824條等規定，代位被告洋雅琳對其餘被告行使系爭

土地分割請求權，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等語。並聲明：請

准將被告間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依所有權應有部分辦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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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

二、按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法院

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

項定有明文。次按公同關係存續中，各公同共有人，不得請

求分割其公同共有物，民法第829條定有明文。　　

三、經查，系爭土地係因洋雅琳等人申辦嘉義縣○里○鄉○○段

000○00000○地號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案經審核符

合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7條規定，嘉義縣政府依據

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第2

點規定，准予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並函請嘉義縣竹崎地政

事務所依規定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而為被告洋雅琳等人於

110年4月26日以權利取得為登記原因，而為公同共有取得系

爭土地等情，有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114年9月25日嘉竹地

登字第1140005670號函暨檢附之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登記

謄本、異動索引在卷可稽。據此，被告洋雅琳等人就系爭土

地之公同關係既仍存續中，依民法第829條規定，各公同共

有人不得請求分割其公同共有物，是以，在公同共有關係尚

未解消而成為分別共有前，自無從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

請求分割共有物，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823條第1

項、第824條等規定，主張其可代位被告洋雅琳就系爭土

地，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

辯論程序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第2項、第249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孫偲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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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意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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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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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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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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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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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嘉原簡字第11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上列原告與被告洋雅琳等間代位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洋雅琳前向原告請領信用卡使用，未依約繳款，原告對被告洋雅琳之前開債權，已取得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2614號債權憑證在案，被告洋雅琳應清償原告新臺幣191,098元及依執行名義所應清償之利息。坐落嘉義縣○里○鄉○○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7分之1、同段208-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7分之1（以下合稱系爭土地）於民國110年4月26日以權利取得為登記原因，由被告洋雅琳等人取得土地所有權並為公同共有。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公同共有存續期間或分管契約之約定，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之規定，自得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又原告為被告洋雅琳之債權人，被告洋雅琳自應償還原告借款之時，得以行使共有物分割請求權之方式取得財產，進而清償債務，惟被告洋雅琳卻怠於行使且已陷於無資力，原告自有行使代位權以保全債權之必要。為此，依民法第242條、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等規定，代位被告洋雅琳對其餘被告行使系爭土地分割請求權，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等語。並聲明：請准將被告間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依所有權應有部分辦理分割。
二、按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公同關係存續中，各公同共有人，不得請求分割其公同共有物，民法第829條定有明文。　　
三、經查，系爭土地係因洋雅琳等人申辦嘉義縣○里○鄉○○段000○00000○地號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案經審核符合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7條規定，嘉義縣政府依據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第2點規定，准予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並函請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依規定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而為被告洋雅琳等人於110年4月26日以權利取得為登記原因，而為公同共有取得系爭土地等情，有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114年9月25日嘉竹地登字第1140005670號函暨檢附之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在卷可稽。據此，被告洋雅琳等人就系爭土地之公同關係既仍存續中，依民法第829條規定，各公同共有人不得請求分割其公同共有物，是以，在公同共有關係尚未解消而成為分別共有前，自無從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請求分割共有物，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等規定，主張其可代位被告洋雅琳就系爭土地，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程序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49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孫偲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意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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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嘉原簡字第11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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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原告與被告洋雅琳等間代位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洋雅琳前向原告請領信用卡使用，未依約繳

    款，原告對被告洋雅琳之前開債權，已取得本院106年度司

    執字第2614號債權憑證在案，被告洋雅琳應清償原告新臺幣

    191,098元及依執行名義所應清償之利息。坐落嘉義縣○里○

    鄉○○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7分之1、同段208-1地號土地應

    有部分7分之1（以下合稱系爭土地）於民國110年4月26日以

    權利取得為登記原因，由被告洋雅琳等人取得土地所有權並

    為公同共有。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公同共有

    存續期間或分管契約之約定，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

    條之規定，自得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又原告為被告洋雅琳

    之債權人，被告洋雅琳自應償還原告借款之時，得以行使共

    有物分割請求權之方式取得財產，進而清償債務，惟被告洋

    雅琳卻怠於行使且已陷於無資力，原告自有行使代位權以保

    全債權之必要。為此，依民法第242條、第823條第1項、第8

    24條等規定，代位被告洋雅琳對其餘被告行使系爭土地分割

    請求權，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等語。並聲明：請准將被告

    間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依所有權應有部分辦理分割。

二、按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法院

    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

    項定有明文。次按公同關係存續中，各公同共有人，不得請

    求分割其公同共有物，民法第829條定有明文。　　

三、經查，系爭土地係因洋雅琳等人申辦嘉義縣○里○鄉○○段000○

    00000○地號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案經審核符合原住

    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7條規定，嘉義縣政府依據原住民

    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第2點規定

    ，准予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並函請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

    依規定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而為被告洋雅琳等人於110年4

    月26日以權利取得為登記原因，而為公同共有取得系爭土地

    等情，有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114年9月25日嘉竹地登字第

    1140005670號函暨檢附之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登記謄本、

    異動索引在卷可稽。據此，被告洋雅琳等人就系爭土地之公

    同關係既仍存續中，依民法第829條規定，各公同共有人不

    得請求分割其公同共有物，是以，在公同共有關係尚未解消

    而成為分別共有前，自無從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請求分

    割共有物，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823條第1項、第8

    24條等規定，主張其可代位被告洋雅琳就系爭土地，為分割

    共有物之請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程序逕

    以判決駁回之。

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第2項、第249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孫偲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意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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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嘉原簡字第11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上列原告與被告洋雅琳等間代位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洋雅琳前向原告請領信用卡使用，未依約繳款，原告對被告洋雅琳之前開債權，已取得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2614號債權憑證在案，被告洋雅琳應清償原告新臺幣191,098元及依執行名義所應清償之利息。坐落嘉義縣○里○鄉○○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7分之1、同段208-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7分之1（以下合稱系爭土地）於民國110年4月26日以權利取得為登記原因，由被告洋雅琳等人取得土地所有權並為公同共有。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公同共有存續期間或分管契約之約定，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之規定，自得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又原告為被告洋雅琳之債權人，被告洋雅琳自應償還原告借款之時，得以行使共有物分割請求權之方式取得財產，進而清償債務，惟被告洋雅琳卻怠於行使且已陷於無資力，原告自有行使代位權以保全債權之必要。為此，依民法第242條、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等規定，代位被告洋雅琳對其餘被告行使系爭土地分割請求權，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等語。並聲明：請准將被告間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依所有權應有部分辦理分割。

二、按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公同關係存續中，各公同共有人，不得請求分割其公同共有物，民法第829條定有明文。　　

三、經查，系爭土地係因洋雅琳等人申辦嘉義縣○里○鄉○○段000○00000○地號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案經審核符合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7條規定，嘉義縣政府依據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第2點規定，准予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並函請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依規定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而為被告洋雅琳等人於110年4月26日以權利取得為登記原因，而為公同共有取得系爭土地等情，有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114年9月25日嘉竹地登字第1140005670號函暨檢附之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在卷可稽。據此，被告洋雅琳等人就系爭土地之公同關係既仍存續中，依民法第829條規定，各公同共有人不得請求分割其公同共有物，是以，在公同共有關係尚未解消而成為分別共有前，自無從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請求分割共有物，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等規定，主張其可代位被告洋雅琳就系爭土地，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程序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49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孫偲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意雯







